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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巴西

联邦共和国农牧业和食品供应部关于巴西大豆蛋白输华卫生与植

物卫生要求议定书》规定，即日起，允许符合以下相关要求的巴

西大豆蛋白进口： 

一、检验检疫依据 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； 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及其实施条

例； 

（三） 《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》； 

（四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巴西联邦共和国农牧业

和食品供应部关于巴西大豆蛋白输华卫生与植物卫生要求议定

书》。 

二、允许进境商品名称 

本公告中的大豆蛋白，是指以巴西境内种植的大豆为原料，

分离油脂产生的低温大豆粕，在去除其中非蛋白成分后获得的产

品，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65%（以干基计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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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企业注册 

输华大豆蛋白应来自巴西联邦共和国农牧业和食品供应部

（以下简称巴方）考核批准的加工企业。加工企业由巴方向中华

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（以下简称中方）推荐，经中方检查或审查

通过后予以注册登记，在中方网站上公布并动态更新。 

四、关注的有害生物 

输华大豆蛋白不得携带以下中方关注的有害生物： 

1. 四纹豆象 Callosobruchus maculatus 

2. 巴西豆象 Zabrotes subfasciatus 

3. 红火蚁 Solenopsis invicta 

五、产品生产和出口要求 

（一）生产、存储及运输。 

1. 加工企业应建立良好的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（HACCP）

体系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、溯源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，或按照其

理念实施管理。巴方应对加工企业实施有效的定期监管，确保输

华大豆蛋白在原料和成品存储、加工和运输时符合以下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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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具有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空间； 

—采取有效的防鼠、虫、鸟措施，防止有害生物污染。 

2. 加工企业应加强对原辅料、生产加工、仓储、运输等环节

的卫生控制，避免大豆蛋白被土壤、动物尸体、动物粪便及羽毛

等污染，不得添加有毒有害物质和任何动物源性成分。 

3. 输华大豆蛋白可以散装或包装运输。如包装运输，使用的

包装应首次使用，且干净卫生，不带有害生物和有毒有害物质。

运输工具应彻底清扫干净，必要时须进行消毒。 

4. 装载输华大豆蛋白的集装箱或者船舶的舱内（如散装船运）

应至少有一个包装标识，注明加工企业名称、注册登记号码以及

“巴西大豆蛋白输往中华人民共和国”的中文和英文字样。输华

大豆蛋白的产品标签应符合中国国家标准《饲料标签》（GB 

10648）的要求。 

（二）离境前检疫和证书要求。 

1. 经检验检疫合格的大豆蛋白允许向中国出口。 

2. 每批输华大豆蛋白应随附由巴方按照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

准第 12 号《植物检疫证书准则》要求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。植物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1219


